
信息披露

2022/5/20

星期五

B044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1901� � � �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2022-021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6月10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风险， 本次股东大会的实际召开方式可能会根据北京市防疫管控

的相关要求相应调整，建议股东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表决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6月10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A座19层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6月10日

至2022年6月1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审议《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审议《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审议《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7 关于审议《2021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

8 关于审议《2021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

9 关于审议《2021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薪酬及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

10 关于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议案 √

11 关于为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保责任险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议

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

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901 方正证券 2022/6/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自然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还须持有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以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二）登记时间：2022年6月6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三）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10号兆泰国际中心A座19层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何亚刚、谭剑伟

电子邮箱：pub@foundersc.com

电话：010-56992881

传真：010-56992899

邮编：100020

六、其他事项

（一）鉴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持续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疫情态势，本次股东大会的实际召开方

式可能会根据北京市防疫管控的相关要求相应调整，建议股东优先选择网络投票方式表决。公司特别提

醒有意出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参会人员，为健康和安全着想，应继续留意有关疫情的最新

情况，做好个人防护工作，遵守疫情防控规定，并请及时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二）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6月1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 关于审议《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审议《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审议《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 关于审议《2021年度董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8 关于审议《2021年度监事绩效考核及薪酬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9 关于审议《2021年度高级管理人员履职、薪酬及考核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10 关于开展科创板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的议案

11 关于为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续保责任险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2、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对全部议案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若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只针对部分议案进行委托的，未委托部分视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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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下午13: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9:

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郑州高新区华智酒店三楼第五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16名，代表股份49,33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48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名，代表股份43,35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4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名，代表股份5,98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083％。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15名，代表股份9,452,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91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1名，代表股份3,46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3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代理人14名， 代表股份5,984,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083％。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董事）均已出席、列

席了本次会议。 见证律师列席会议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2021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3、《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4、《关于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5、《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6、《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21,600 99.9734％ 13,100 0.0266％ 0 0％

中小股东 9,439,600 99.8614％ 13,100 0.1386％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7、《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中小股东 9,452,300 99.9958％ 400 0.0042％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8、《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200 99.9990％ 500 0.0010％ 0 0％

中小股东 9,452,200 99.9947％ 500 0.0053％ 0 0％

关联股东孙剑先生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孙剑先生所持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2,900股。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0、《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1、《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2、《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200 99.9990％ 500 0.0010％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3、《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200 99.9990％ 500 0.0010％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14、《关于修订〈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总体 49,334,300 99.9992％ 400 0.0008％ 0 0％

审议结果：上述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委派见证律师彭勃、宁梦瑶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视频方式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以及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郑州千味央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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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省余姚市兰江街道谭家岭西路78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302,3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68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方立锋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现场出席5人，通讯出席4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吴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51,615 99.9850 50,700 0.015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5,300,000 99.6697 50,700 0.3303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5,300,000 99.6697 50,700 0.3303 0 0.0000

8

关于公司开展资产池业务的议

案

15,300,000 99.6697 50,700 0.3303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 监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15,300,000 99.6697 50,700 0.330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表决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1/2以上审议通过。 议案6-9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李泽宇、倪金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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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2年5月19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鉴于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由同日召开的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为提高工作效率，保证监事会工作的持续开展，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

知时间要求，并一致推选张析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本次监事

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同意选举张析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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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9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

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张析女士（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5月20日

附件：张析女士简历

张析女士，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神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现任公司采购副经理。

证券代码：002431� � � � � � � � �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9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出现增加、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马场路16号富力盈盛广场B栋25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汪耿超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31,040,7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712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

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530,969,6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707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的股份数71,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中小股东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34,550,6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23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或中小股东

代理人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34,479,57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188%；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71,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4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事务所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026,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二：《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026,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三：《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026,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四：《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026,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536,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

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议案五：《关于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026,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536,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

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议案六：《关于向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6,294,6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7%；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是本次关联交易对手方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其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194,731,418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536,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

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议案七：《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36,294,68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57%；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关联股东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回避股份数194,731,418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536,0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77%；

反对1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议案八：《关于修订〈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026,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九：《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026,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十：《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531,026,10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3%；反对14,6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0%。 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赵垯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

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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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5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了《博瑞传播关于召开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示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

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5月27日 14点 30分

召开地点：公司连廊会议室（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意成都”大厦A座23楼）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5月27日

至2022年5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6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2022年度计划的议案 √

7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经公司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9、议案10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成都博瑞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都传媒集团等关联股东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80 博瑞传播 2022/5/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凡2022年5月19日交易结束后被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均可参加本次会议。

（二） 符合上述条件的股东于2022年5月27日14:00前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

也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邮戳和传真到达日应不迟于2022年5月26日)。

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融资融券信用担保户并持开户证券公司委托

书）；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融资融券信用担保户并持开户证券

公司委托书）；法人股东委派的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应持出席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融资融券信用担保户并持开户证券公司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三） 登记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意成都”大厦A座23楼。

六、 其他事项

(一）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二）联系电话：028-62560962、87651183

联系人：王薇、陆彦朱、赵成伟、周艳妮

邮箱：bray600880@163.com

邮 编：610063

地 址：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38号“博瑞·创意成都”大厦A座23楼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9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授权委托书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5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年度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2021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6 关于审议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及2022年度计划的议案

7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 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2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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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9日下午15时在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工业中路群工三路公司办公大

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2022年5月1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黎立璋先生主持。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同）共83人，代表股份1,429,665,86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2,451,576,238股）的58.316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396,647,26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9694％。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78人，代表股份33,018,5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468％。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82人， 代表股份43,337,43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2,

451,576,238股）的1.767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10,318,84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209％。 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8人，代表股份33,018,5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468%。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采用现场方式或网络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采用现场方式或网络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郑溪欣代表3位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独立董

事对其在2021年度出席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况、保护投资者权益方

面所做的工作、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了报告。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批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384,413 99.9803%

反对 50,000 0.0035%

弃权 231,450 0.0162%

2.审议批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380,763 99.9800%

反对 53,650 0.0038%

弃权 231,450 0.0162%

3.审议批准《2021年度财务决算和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412,713 99.9823%

反对 50,000 0.0035%

弃权 203,150 0.0142%

4.审议批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580,463 99.9940% 43,252,039 99.8030%

反对 71,000 0.0050% 71,000 0.1638%

弃权 14,400 0.0010% 14,400 0.0332%

5.审议通过《2022年公司投资计划(草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525,063 99.9902%

反对 61,900 0.0043%

弃权 78,900 0.0055%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表决

结果如下：

表决

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代表股份数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348,013 99.9778% 43,019,589 99.2666%

反对 86,400 0.0060% 86,400 0.1994%

弃权 231,450 0.0162% 231,450 0.5340%

7.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384,413 99.9803%

反对 50,000 0.0035%

弃权 231,450 0.0162%

8.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13,617,748 98.8775%

反对 15,990,215 1.1185%

弃权 57,900 0.0040%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557,963 99.9925%

反对 50,000 0.0035%

弃权 57,900 0.004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557,963 99.9925%

反对 50,000 0.0035%

弃权 57,900 0.004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557,963 99.9925%

反对 50,000 0.0035%

弃权 57,900 0.0040%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现场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557,963 99.9925%

反对 50,000 0.0035%

弃权 57,900 0.0040%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425,013 99.9832%

反对 154,650 0.0108%

弃权 86,200 0.0060%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449,663 99.9849%

反对 130,000 0.0091%

弃权 86,200 0.0060%

1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459,663 99.9856%

反对 120,000 0.0084%

弃权 86,200 0.0060%

16.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现场工作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意见

全体出席股东的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429,487,963 99.9876%

反对 120,000 0.0084%

弃权 57,900 0.00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蔡钟山律师、陈禄生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

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三钢闽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9日


